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 

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複查申請表 

申請人(考生)簽名 
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測應試號碼 
 

複查學系組別 系                  組 

連絡電話 行動：                日：         夜： 

申請日期 110年   月   日 

複查科目（由考生填寫） 複 查 結 果  (由本校系填寫，考生勿填) 

請勾選 

複查科目 
原分數 查覆分數 學系核章 招生委員會核章 

審查資料 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面試   

複查方式：   

1.請填妥本「成績複查申請表」，連同「原成績單正本」及「回郵信封(填妥

收件人姓名、地址)」，於110年5月3日前，以「限時掛號」寄出。(郵戳為

憑，逾期恕不受理) 

2.請寄至「202301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務處招生組 

收」，請註明「個人申請成績複查」。 

3.寄件前，請將「成績複查申請表」先傳真至02-24620846。 

4.為爭取時效，若申請時，尚未收到成績單正本，可先不附。 

 


